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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6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
安徽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双凤路36号办公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
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严德平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91,873,1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2.11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91,40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1.80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9人，代表股份465,1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14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人，代表股份711,69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8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46,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9人，代表股份465,1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145%。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董事会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90,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24%；反

对118,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弃权164,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9,0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855%；反对118,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427%；弃权1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17%。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92,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5%；反

对118,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弃权16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1,0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666%；反对118,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427%；弃权1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907%。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91,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4%；反

对11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弃权162,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0,0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211%；反对119,4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881%；弃权16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907%。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7,8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反

对12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6%；弃权16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6,3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9062%；反对121,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204%；弃权1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34%。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9,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14%；反

对11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弃权16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8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8,1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1591%；反对11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336%；弃权16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07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91,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6%；反

对11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5%；弃权165,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0,1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4401%；反对11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336%；弃权16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263%。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85,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8%；反

对 245,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71%；弃权 42,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23,9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5640%；反对245,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783%；弃权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7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593,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1%；反

对11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4%；弃权16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32,4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633%；反对116,1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195%；弃权16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17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王肖东律师、李泽川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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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恒鑫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存在新增、修改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

2026年5月21日下午14：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4月29日以公告的方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7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71,136,
1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1536％。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均为 2026年 5
月14日下午深交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股东。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公司股

份数为65,700,6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092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共计 61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435,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615%。无股东委托独

立董事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64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6,313,2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173%。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彩男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统计网络投票结果并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通

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9,4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906%；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弃权3,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6,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9%；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3%；弃权 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39%。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8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83%；反对 3,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9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5%；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8%；弃权 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97%。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8,4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92%；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5,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0%；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3%；弃权 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97%。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7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82%；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3%；弃权 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08%。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1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73%；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4%；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9%；弃权 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97%。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1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73%；反对 3,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5%；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4%；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18%；弃权 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08%。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7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82%；反对 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弃权 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97%。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7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82%；反对 4,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4%；弃权 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97%。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1,127,76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882%；反对 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弃权5,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6,304,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23%；弃权 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08%。

10、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董事薪酬（津贴），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王彩男、王景余、苏州春

雨欣投资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水男、陆兴龙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5,426,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8344%；反对 4,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6%；弃权4,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5,42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4%；反对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6%；弃权 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809%。

以上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采用非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取得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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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

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
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1号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鹏达先生
6、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龙星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9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85,779,06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6.912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152,593,415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30.31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3,185,650股，占本公司

总股份数的6.5937%。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81,436,463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16.1808%。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龙星科技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0,7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1%；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龙星科技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1,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2%；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338,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7%；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龙星科技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1,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2%；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龙星科技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5,493,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463%；反对27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7%；弃权 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150,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4%；反对27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92%；弃权 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龙星科技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薪酬确认及2026年薪酬

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2,174,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907%；反对 27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99%；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72,174,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07%；反对275,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4%。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3,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83%；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340,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1%；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2026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3,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83%；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340,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1%；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龙星科技2026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1,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 9472%；反对8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9,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338,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7%；反对 8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9%；弃权 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龙星科技关于2026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5,667,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97%；反对 9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8%；弃权 21,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324,4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25%；反对 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4%；弃权2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子公司2026年为龙星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85,680,7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71%；反对 9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8%；弃权 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81,338,1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3%；反对 9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4%；弃权 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龙星科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2,226,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625%；反对 23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4%；弃权 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72,226,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25%；反对23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74%；弃权 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慧鹏、张顺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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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股票

于2026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的情形。截至 2026年 5月 21日，公司市净率为 6.55，所处的房地产行业
最新市净率为0.98，公司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6,326.38万元，同比下降 6.3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481.5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同比扩大。
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574.52万元，同比下降 8.2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28.1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同比扩大。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数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渡科技”）2025
年10-12月实现收入4,568.25万元，净利润-3,884.03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数渡科技的营收对公司整体营收影响较小，尚处于亏损状态。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问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除已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忆会先生正在公安机关配合调
查，尚未知悉调查的进展及结论，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 60万股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将于2026年6月1日10时至2026年6月2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万通控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
控股”）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华控股及万通控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8,484,1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4%，累计质押股份数
为 334,210,560股，占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95.90%，占公司总股本的 17.20%；未质
押股份中冻结股份数为13,314,959股，占所持有股份总数的3.82%，占公司总股

本的0.69%。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主营业务及内外部经营环境

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1、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问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除已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筹划涉及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等重大事项。

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忆会先生正在公安机关配合调查，尚未知悉调
查的进展及结论。目前由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钱劲舟先生代为履行公司董事
长、法定代表人职责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责。公司具备完善的法人治理
结构与内部控制体系，各项经营管理工作均有明确的流程保障，公司董事会运作
正常，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该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

传闻等，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一切信息请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的公告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19日、5月20日、5月2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波动幅度较大。截至 2026年 5月 21日，公司市

净率为6.55。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中证行业分类显示，公司所处的房
地产行业最新市净率为0.98，公司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股票价格短
期内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6,326.38万元，同比下降 6.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5,481.5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同比扩大。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574.52万元，同比下降8.2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1,228.1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同比扩大。

（三）重大事项风险
公司通过增资及股权转让的方式取得数渡科技控制权后，数渡科技于2025

年 9 月 30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数渡科技 2025 年 10-12 月实现收入 4,
568.25万元，净利润-3,884.03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数渡科技的营收对公司
整体营收影响较小，尚处于亏损状态。未来若数渡科技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行
业竞争加剧等，导致销售收入或盈利水平不达预期，数渡科技存在持续亏损的风
险，可能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控股股东质押和拍卖风险
万通控股持有的公司6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将于2026年6月

1日10时至2026年6月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目前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拍卖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嘉华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万通控股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348,484,1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4%，累计质押股份数为334,210,
560股，占所持有股份总数的95.90%，占公司总股本的17.20%；未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为13,314,959股，占所持有股份总数的3.82%，占公司总股本的0.69%。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公开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新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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